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5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增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力帆股份

"

）于近日收到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力帆国际

"

）通知：力帆国际注册资本由

10

万美元增至

582.45

万美元，新增注册资本

572.45

万美元

由持有力帆国际

100%

股权的股东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力帆进出口

"

）认缴，并已

取得上述新增发行股份的股东证明。

2011

年

8

月

30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整合海外子公司的议案》，

2011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同意由力帆进出口对力帆国际进行增资，投资总额拟由

50

万美元增资为

5,000

万美元（具体金额以重庆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外经贸委批准的额度为准），注册资本由

10

万美元增资为投资总额的

10%

（具体金

额以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外经贸委批准的额度为准）。

201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到《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力帆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10

家境外公司股权项目核准的通知》（渝发改外

[2011]1611

号），

2012

年

8

月

7

日，公司收

到《重庆市外经贸委关于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批复》（渝外经贸发

[2012]215

号），重庆市外经

贸委同意力帆国际投资总额由

50

万美元增至

4,295.5

万美元，注册资金由

10

万元增至

582.45

万美元，新增注册

资本全部由力帆进出口认缴。目前力帆进出口已完成认缴力帆国际新增发行的

5,724,500

股（每股

1

美元）股份

的相关事宜，并已取得上述新增发行股份的股东证明。

本次增资后，力帆国际注册资本为

582.45

万美元，力帆进出口持有力帆国际

100%

股权，力帆国际注册地

址为香港中环毕打街

20

号会德丰大厦

17

楼，经营范围为汽车、摩托车、零部件进出口贸易。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2-052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四川黑猪配套系

Ⅰ

号产业化示范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情况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与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

"

甲方

"

）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签订了《四川黑猪配套系

Ⅰ

号（下称川黑

Ⅰ

号）产业化示范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

示范合作协

议书

"

）。

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对方介绍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是一所有

60

多年历史的综合性畜牧科研机构，现有科技人员

145

人，其中，高级研

究人员

61

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2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

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和后备人选

9

人，博

士

10

人。下设

7

个研究所。全院已取得了

190

余项科技成果，其中获部省级以上和国家级成果奖

53

项，发表科技

论文

1200

余篇，出版专著

80

余本，培育出四川白猪

I

系、齐兴肉免、南江黄羊等系列畜禽新品系。 开发生产

200

多种饲料、兽药、特色疫苗、生物活性物质等科技产品，成果技术和产品推广覆盖全国

20

多个省（区），共创社

经济效益

130

多亿元。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建设了养猪研究所，是四川省畜科院的重点研究所，并设有经省科技厅、省畜牧

食品局投资建设的四川省养猪研究基地（开放型分子生物实验室）、四川省种猪性能测定中心等重点机构，设

备齐全，去年已建成投产的简阳猪育种基地，占地

120

亩、建筑面积万余平方米，配套了一批先进的具国际先

进水平的试验手段。现有博士

4

名，高级研究人员

12

名，涉及畜牧、兽医、繁殖育种、饲料营养和生物工程专业；

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国家、部、省级重大养猪科技项目

32

项，获各级成果奖励

20

余项，其中部省级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6

项。

三、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双方职责

1

、甲方职责

（

1

）负责川黑

Ⅰ

号繁育生产；

（

2

）根据乙方产业化进程所需求的种猪量，负责向乙方优惠提供川黑

Ⅰ

号父母代种猪，规格体重

25kg

，母

猪

1400

元

/

头，公猪

5000

元

/

头；

（

3

）负责研发并向乙方提供川黑

Ⅰ

号相关配套生产技术；

（

4

）协助乙方对其下属养殖场进行相关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

（

5

）保守乙方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商业秘密；

（

6

）配合乙方在进行市场宣传时提供相关所需的技术指标，必要时可提供第三方品质鉴定资料。

2

、乙方职责

（

1

）负责川黑

Ⅰ

号高效繁育体系在其养殖基地的建立，父母代种猪由乙方直接养殖繁育，商品肉猪可由

乙方与其所发展的肉猪养殖场（户）签订协议进行养殖，负责仔猪销售、肉猪优价回购和售后技术服务；

（

2

）负责系列风味猪肉产品开发、加工、品牌打造、市场营销网络构建和产品销售；

（

3

）积极推进川黑

Ⅰ

号的产业化示范开发，保证按进度要求，完成相应的种猪推广量和商品肉猪生产量。

总体规模达到年生产优质风味肉猪

50

万头，具体为：

2012

年

12

月底前，父母代种猪规模达

100-300

头；

2013

年，

父母代种猪规模达

500

头；从

2014

年起每年所需具体数量，由双方提前协商签订，确保项目正常实施；

（

4

）在条件成熟时，组建四川省优质猪肉产业开发联盟，将甲方发展的川黑

Ⅰ

号养殖开发公司（场），本着

各方自愿的原则一并纳入，整合资源，形成利益共同体，做大做强优质猪肉产业；

（

5

）积极配合甲方开展相关科研项目的试验、示范工作；

（

6

）负责保守甲方的技术秘密，未经许可不得将甲方销售给乙方的种猪转让给第三方。

（二）双方权益

1

、甲方权益

（

1

）四川黑猪配套系

Ⅰ

号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

2

）乙方未按协议进度要求达到相应的种猪推广量、商品肉猪生产量和产品销售量，甲方有权调整或终

止合作协议。

2

、乙方权益

（

1

）乙方享有川黑

Ⅰ

号在成都、重庆两地主城区猪肉产品的独家开发权；

（

2

）甲方未按协议要求按期、按量向乙方提供相应种猪，乙方有权调整或终止合作协议。

(3)

甲乙双方合作期间，乙方可以进行川黑

Ⅰ

号及其加工产品的商业宣传和推广。

四、协议书对公司的影响

川黑

Ⅰ

号是甲方通过十余年的系统选育， 有望在近期育成具有四川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风味猪

配套系。本协议的签订将加速该配套系在公司的示范推广和优质猪肉产业化开发，有利于公司推进优质生猪

养殖和开发具有特色口味系列产品，对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2-055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聊城市

2010-059

号地块

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

2012

年

9

月

10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5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4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聊

城市

2010-059

号地块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

2012

年

9

月

1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聊城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

及法定程序参与了聊城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活动， 以

30,000

万元取得聊城市

2010-059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聊城市

2010-059

号地块位于聊城市建设路以南、青年渠以北、中通房产公司以东，该地块占地面积

124,330

平方米（折合

186.495

亩），容积率

≤2.2

且

≥1.4

，建筑密度

≤20%

，绿地率

≥35%

。 土地用途为商住

用地，商业用地期限

40

年，住宅用地期限

70

年。

备查文件：

1.

聊城市

2010-059

号地块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2-052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

2012

年

9

月

18

日接到控股股东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得集团）通知，康得集团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

5,440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

押登记手续，该部分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78%

。

同日， 康得集团因融资需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5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65%

）质押给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9

月

17

日，

期限至解除质押日止。

截至

2012

年

9

月

18

日，康得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7,796.6848

万股，占总股本的

28.72%

，其中质押股份

为

15,239

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85.63%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59%

。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12-057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产品

263

云通信产品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北京二六三企业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二六三企业

通信

"

或

"

公司

"

）研发的

"263

云通信产品

"

（以下简称

"

该产品

"

）于

9

月

20

日正式上市。

该产品是公司研发并推出的符合云计算趋势下企业用户通信需求的新产品，其通过云计算技术搭载

了具有统一通信和协同办公属性的

SaaS

平台， 并在该平台上集成了企业邮箱、 企业

IM

即时通讯软件、短

信、语音通话、传真等多种通信模式，初步实现了统一通信的目标。该产品并非是将通信产品进行堆叠、捆

绑，而是在集成模块上进行不断的优化，以减少使用步骤、功能模块冗余的发生而进行的创新。 在提供

PC

版本的同时，二六三企业通信还研发了多个移动版本，推出了支持

Android

（安卓）、

IOS

等系统的

APP

客户

端，目前已经可以在各手机软件电子市场下载、安装、使用。

该产品的推出可以提高产品的每用户平均收入（

ARPU

）和现有产品用户粘性，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带来积极影响。同时，由于该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受多种因素影响，所以公司尚不能预测该产品对未来销

售收入的影响程度，敬请投资者给予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0

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农行卡网上直销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方式投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旗

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决定自

2012

年

09

月

20

日起，对投资者持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为

"

农行卡

"

）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申购或定投旗下开放式基金实施申购费率

4

折优惠。

一、适用基金范围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2.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该基金的相关公告为准）。

二、优惠费率

通过农行卡在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投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享有申购费率优

惠：公告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4

折优惠，但折后费率不得低于

0.6%

；公告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则按公告费率执行。

本优惠仅针对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 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

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上述优惠费率如需调整，本公司将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提前进行公告。

三、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网站：

http://www.nffund.com

或

http://www.southernfund.com

本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400-889-8899

本公司客服信箱：

service@southernfund.com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中国银行卡网上直销交易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方式投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旗

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中国银行

"

）合作，面向中国银行的借记卡持

卡人推出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投资者开立了中国银行的借记卡，即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开放式基金的

开户、交易、查询等业务。

一、业务开通时间

2012

年

9

月

20

日

二、适用卡种

中国银行借记卡。

三、适用基金范围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2.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该基金的相关公告为准）。

四、适用业务范围

中国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方式可进行基金开户、认购、申购、赎回、转换、撤单、修改分红

方式等业务，暂不适用于定投申购业务，但可通过现金宝业务进行定投申购。

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公告的规定。

五、交易费率

通过中国银行借记卡在南方

e

站通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单笔申购费

率按基金公告中规定的前端申购费率（以下简称为

"

标准费率

"

）执行

6

折优惠，折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计收；如果标准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单笔申购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新基金认购费率、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

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网站：

http://www.nffund.com

本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400-889-8899

本公司客服信箱：

service@nffund.com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008

证券简称：

ST

宝利来 公告编号：

2012044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核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审核本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9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

公告审核结果后复牌。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结果。

特此公告。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

2012-045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相关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审核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9

月

20

日起停牌，待公司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结果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４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

＞

的议案》；

公司《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为贯彻落实广东证监局对公司的整改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涉及的相关条款作出

修订。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见附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 涉及本次董事会的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附件：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四十一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

害公司利益

。

违反规定的

，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

有诚信义务

。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

控股股东不

得利用利润分配

、

资产重组

、

对外投资

、

资金占用

、

借款担保等方式

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

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

第四十一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

害公司利益

。

违反规定的

，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

诚信义务

。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

控股股东不得利

用利润分配

、

资产重组

、

对外投资

、

资金占用

、

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

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

公司董事会建立对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占用即冻结

”

的

机制

，

即发现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的

，

立即申请对控股股东所持股

份进行司法冻结

。

凡不能对所侵占公司资产恢复原状

，

或以现金

、

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清偿的

，

通过变现控股股东所持股

份偿还侵占资产

。

公司董事长为

“

占用即冻结

”

机制的第一责任人

，

财务负责人

、

董

事会秘书协助董事长做好

“

占用即冻结

”

工作

。

公司持续建立防止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长效机制

。

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

财务部

、

内审部门应定期检查公司与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

，

杜绝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维护公司资产安全的法定

义务

。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协助

、

纵容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

，

公司董事会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人给

予处分

，

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

，

提请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

第四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

监事

，

决定有关董事

、

监事的报酬事项

；

（

三

）

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

；

（

四

）

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七

）

审议批准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所述临时提案

；

（

八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

（

九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

十

）

审议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拟作出的下列行为

：

１

、

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

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

２

、

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

３

、

利

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

；

４

、

自营或者

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 （

十一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二

）

在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时

，

批准公司与董事

、

总裁

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

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

（

十三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

（

十四

）

对发行股票

、

公司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作出决议

；

（

十五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

议

；

（

十六

）

修改公司章程

；

（

十七

）

审议批准回购本公司股票

；

（

十八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

（

十九

）

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

（

二十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

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

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

第四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

监事

，

决定有关董事

、

监事的报酬事项

；

（

三

）

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

；

（

四

）

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七

）

审议批准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所述临时提案

；

（

八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

（

九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十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一

）

在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时

，

批准公司与董事

、

总裁和

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

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

（

十二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

（

十三

）

对发行股票

、

公司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作出决议

；

（

十四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

议

；

（

十五

）

修改公司章程

；

（

十六

）

审议批准回购本公司股票

；

（

十七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

（

十八

）

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

（

十九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

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

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６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１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诺函》，函称：

鉴于：

我公司，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与自然人赵晓东签订了一份《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赵晓东关于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以下简称“《回购协议》”）。

《回购协议》中约定上市公司在收购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世峰黄金”）股权过程中与赵晓东合

作，赵晓东以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价格受让世峰黄金

２０％

的股权，同时约定赵晓东有权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要求

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指定方以不少于

７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价格回购其受让的

２０％

世峰黄金股权。

上市公司经内部核查认为，《回购协议》的签署程序不符合上市公司的内部决策制度，属于越权签署的协

议，交易定价亦缺乏公允性，属于个别高级管理人员的越权行为，不能体现上市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和根本利

益，因此拟与赵晓东就回购事项进一步沟通协商。

为保护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我公司正式承诺如下：

１

、如上市公司与赵晓东就上述回购事项无法达成一致或经司法判决，进而导致上市公司需要继续履行

《回购协议》，且上市公司不愿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对是否同意继续履行事项进行决策时，我公司及

我公司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将回避表决），我公司将代上市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向赵晓东支付相应回购款项，

如上市公司因司法判决等原因先行承担上述款项，我公司亦将及时予以补足；

２

、如上市公司经协商或判决，不再需要履行回购义务，但需要向赵晓东或其他方赔偿任何损失，我公司

将代上市公司赔偿相应损失，如上市公司因司法判决等原因先行承担上述款项，我公司亦将及时予以补足；

３

、如上市公司因本次回购事项遭受其他直接经济损失，我公司将代上市公司承担或及时向上市公司进

行补偿。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６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２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出席董事

８

人，独立董事陈路先生出差未能参会。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和传真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齐求四东、齐求四西两

个采矿权及小羊圈子、莫合台等四个探矿权的议案》

董事袁野先生认为：由于工作分工调整，其不再担任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后不再具体负责分管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业务，对相关事项不知悉，基于谨慎负责的态度，对

此次董事会审议的议案投“弃权”票。

出售矿权的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

公司齐求四东、齐求四西两个采矿权及小羊圈子、莫合台一带等四个探矿权的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６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３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齐求四东、齐求四西两个采矿权及

小羊圈子、莫合台一带等四个探矿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为了解决子公司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峰公司”）矿权转让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

题，补充公司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最优化配置公司矿产资源，应世峰公司申请，公司决定对一些面积较小、

开采成本较高的零星矿权进行处理，以集中力量进行开采，实现公司快速发展。

公 司 决 定 将 两 个 采 矿 权 （齐 求 四 东 采 矿 权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４４１２００６２３０５

、 齐 求 四 西 采 矿 权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５４１２００７１７３７

）及四个探矿权（新疆托里县小羊圈子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０２４９９５

、新疆托里

县莫合台一带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９３３８

、 新疆托里县阿勒吞扎瓦提西南一 带 金 矿 普 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１６２５８

、新疆托里县灰绿山一带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９３４３

），共计六个矿权转让给托里县

北方矿业有限公司及其指定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齐求四东、齐求

四西两个采矿权及小羊圈子、莫合台等四个探矿权的议案》，同意世峰公司出售上述六个矿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世峰公司与托里县北方矿业有限公司及其指定方签署了《矿权转让协议》。 以中宇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出具的“中宇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１６

号”《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及北京晟恒烨矿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出具的“北晟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１

号”《新疆托里县灰绿山一带金矿详查探矿权咨询意见书》 为基础， 经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转让价格为

４４５０

万元人民币。

二、《矿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甲方：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乙方：托里县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指定方

（二）交易标的

１

、齐求

ＩＶ

东金矿采矿权

采矿许可证号：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４４１２００６２３０５

矿区面积：

０．２９６９

平方公里

２

、齐求

ＩＶ

西金矿采矿权

采矿许可证号：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５４１２００７１７３７

矿区面积：

０．１７９４

平方公里

３

、新疆托里县小羊圈子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０２４９９５

勘查面积：

０．５７

平方公里

４

、新疆托里县阿勒吞扎瓦提西南一带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１６２５８

勘查面积：

６．６５

平方公里

５

、新疆托里县莫合台一带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９３３８

勘查面积：

２４．４０

平方公里

６

、新疆托里县灰绿山一带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９３４３

勘查面积：

２４．１７

平方公里

（三）价款及支付方式

１

、甲乙双方协商确认，协议矿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肆仟肆佰伍拾万元整。

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仟贰佰伍拾万元。在甲方将本协议矿权过户

至乙方名下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

（四）违约责任

１

、倘若因为甲方的原因，导致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将协议矿权过户至乙方名下，每逾期一天，甲

方应每天按照矿权转让款总额的 万分之一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达到

９０

天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或

要求甲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２

、倘若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将矿权转让款支付给甲方，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每天按照矿权转

让款总额的 万分之一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达到

９０

天的，甲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或要求乙方继续履

行本协议。

３

、如遇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调整，导致本协议事项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另行协商，达成解决方案。

（五）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托里县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然：张洋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矿产业投资，黄金加工销售，自用货物运输等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为关联方：否

四、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依据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宇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１６

号”《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相关资

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及北京晟恒烨矿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晟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１

号”《新疆托里县灰绿

山一带金矿详查探矿权咨询意见书》，上述六个矿权的基本信息如下表：

矿山名称

矿区面积

（

平方公里

）

合法单位 证号 准用年限

齐求

Ⅳ

号东

０．２９６９

新疆国土资源厅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４４１２００６２３０５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齐求

Ⅳ

西

０．１７９４

新疆国土资源厅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５４１２００７１７３７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灰绿山一带

２３．９９

新疆国土资源厅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９３４３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莫合台一带

２４．４

新疆国土资源厅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９３３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小羊圈子一带

０．５７

新疆国土资源厅

Ｔ６５１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０２４９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阿勒吞扎瓦提西南

一带

５．０３

新疆国土资源厅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１６２５８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矿区名称

资产名

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重置价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

齐求

Ⅳ

号东

房屋建

筑物

４５５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９

，

７４０．００ ３０９

，

７４０．００

机器设

备

５７８

，

７４０．００ ３２２

，

９５６．００ ３２２

，

９５６．００

井巷工

程

５

，

０２０

，

１５３．９２ ４

，

１２５

，

９３９．１２ ２

，

１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

，

２００．００

（

３

，

４８５

，

７３９．１２

）

－８４．４８

土地使

用权

６６１

，

４４９．００ ６６１

，

４４９．００ ６６１

，

４４９．００ － ０

采矿权

７４４

，

９００．００ ７４４

，

９００．００ ９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５２

小计

６

，

４２６

，

５０２．９２ ５

，

５３２

，

２８８．１２ ３

，

１６８

，

２４０．００ ２

，

８６９

，

３４５．００

（

２

，

６６２

，

９４３．１２

）

－４８．１３

齐求

Ⅳ

西

房屋建

筑物

－

机器设

备

－

井巷工

程

－

土地使

用权

１３５

，

１０６．００ １３５

，

１０６．００ １３５

，

１０６．００ － ０

采矿权

６５８

，

６００．００ ６５８

，

６００．００ ８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

４００．００ ３０．８８

小计

７９３

，

７０６．００ ７９３

，

７０６．００ － ９９７

，

１０６．００ ２０３

，

４００．００ ２５．６３

灰绿山

房屋建

筑物

－

机器设

备

－

井巷工

程

－

土地使

用权

－

探矿权

２２６

，

７００．００

小计

－ － － ２２６

，

７００．００ ２２６

，

７００．００

莫合台 探矿权

１

，

４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１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４７

小羊圈子 探矿权

４７２

，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２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３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８４１

，

４００．００ １７８．２２

阿勒吞扎瓦提西

南一带

探矿权

８６３

，

８００．００ ８６３

，

８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１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６３７

，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５．３０

六个矿山合计

房屋建

筑物

－ － ４５５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９

，

７４０．００ ３０９

，

７４０．００

机器设

备

－ － ５７８

，

７４０．００ ３２２

，

９５６．００ ３２２

，

９５６．００

井巷工

程

５

，

０２０

，

１５３．９２ ４

，

１２５

，

９３９．１２ ２

，

１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

，

２００．００

（

３

，

４８５

，

７３９．１２

）

－８４．４８

土地使

用权

７９６

，

５５５．００ ７９６

，

５５５．００ － ７９６

，

５５５．００ － ０

采矿权

１

，

４０３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３

，

５００．００ － ２

，

０２３

，

７００．００ ６２０

，

２００．００ ４４．１９

探矿权

２

，

７７８

，

９００．００ ２

，

７７８

，

９００．００ － ７

，

９８１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２０２

，

６００．００ １８７．２２

合计

９

，

９９９

，

１０８．９２ ９

，

１０４

，

８９４．１２ ３

，

１６８

，

２４０．００ １２

，

０７４

，

６５１．００ ２

，

９６９

，

７５６．８８ ３２．６２

说明

：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

机器设备

、

井巷工程账面价值均列示在井巷工程中

。

关于小羊圈子、莫合台等四个探矿权的权属问题的说明：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与世峰公司委托方核工业二〇八大队签署 《合作收购合

同》，拟以

２．５

亿元收购世峰黄金

１００％

的股权。

但在签署此收购协议前，原世峰公司股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与包头市天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龙公司”）签订了《投资收购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探矿权合同书》，约定由天龙公司收购世峰公

司持有的四个探矿权（新疆托里县小羊圈子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０２４９９５

、新疆托里县莫合台一带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９３３８

、新疆托里县阿勒吞扎瓦提西南一带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１６２５８

、新疆托里县灰绿山

一带金矿普查

Ｔ６５１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９３４３

），该四个探矿权并未在《合作收购合同》中列出。

本着对小羊圈子等四个黄金探矿权受让方及核工业二〇八大队负责的谨慎态度， 同时尽快解决世峰公

司历史遗留的股权转让未尽事宜，大元股份与世峰公司及合同相关方进行了积极的磋商，最后达成一致，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签署《合同解除协议》，协议约定：原编号为

ＴＬＳＦＨＧＹ２０１００４２８

的《投资收购托里县世峰黄金

矿业有限公司探矿权合同书》终止，各方原有权利义务均不再履行，各方对于合同订立、执行过程中各自的任

何形式的损失自行负责，原协议中涉及的四个探矿权的所有权归世峰公司所有。

五、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出售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两个采矿权及四个探矿权的决定，是在大元股份整合资源优

势，突出产能与效益，兼顾战略发展需求的背景下提出的，将有利于优化公司矿业结构，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

能力。

２

、本次矿权转让完成后，产生现金为

４４５０

万元，有利于公司降低财务成本和改善财务状况，对公司后期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公司实现向黄金产业转型战略目标产生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托里县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２

、“中宇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１６

号”《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３

、“北晟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１

号”《新疆托里县灰绿山一带金矿详查探矿权咨询意见书》

４

、董事会第五届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５

、《矿权转让协议》；

６

、《投资收购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探矿权合同书》；

７

、《合作收购合同》；

８

、《合同解除协议》；

９

、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证券从业证书；

１０

、北京晟恒烨矿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证券从业证书。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2-60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及增加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文体楼

11

楼会议室

3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9

月

12

日

4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公司董事张大德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21

名，代表股份数

3,984,888,292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46.39%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列席了

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3,984,888,29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周旭东 叶立森

3

、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证明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道合律师字

[2012]

第

0901

号

致：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依据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攀钢钒钛

"

）之委托，指派周旭东、叶立森律师出席了

攀钢钒钛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相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经办律师审查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持股凭证或有关的授权委托书、本次股东大会有关议案等文件，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

意见书随攀钢钒钛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正文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攀钢钒钛董事会召集。 攀钢钒钛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通知的内容包括了：会议时间、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务联系电话等。

2012

年

8

月

31

日，攀钢钒钛还公告了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相关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等

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在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文体楼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

地点及召开方式与公告相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张大德先生主持，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1

名。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攀钢钒钛股份共计

3,984,888,292

股，占攀钢钒钛总股本的

46.39％

。攀钢钒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亦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经办律师审查了出席会议股东的证券帐户、居民身份证等相关文件，出席会议的股东全部系记载于本

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据此，上述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亦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新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的提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进行现场监票，投票结束后在见证律师面前统计表决结果，其中同意《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的股份共计

3,984,888,29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

，按《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

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经办律师认为，攀钢钒钛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周旭东 （签名）

经办律师：叶立森 （签名）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9

月

20

日 星期四


